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国新证券”或“本保荐机构”）

作为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仪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

皖仪科技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2020]999 号）核准，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数量 3,334 万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同意，皖仪科技股票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13,334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996,789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77.2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343,2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6%。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的网下配售的 1,329,789 股限售股已于 2021 年 1 月 4 日上市流通；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 12 个月限售期的限售股 35,054,110 股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上市流通；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限售股 1,667,000 股已于 2022 年 7 月 4 日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共涉及限售股股东 7 名，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64,945,890 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48.39%。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

公告书》。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64,945,890 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

将于 2023 年 7 月 3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22 年 7 月 6 日，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的 432,630 股完成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133,340,000 股增

加至 133,772,63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

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2、2023 年 5 月 26 日，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

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 432,930 股完成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数由 133,772,630 股增加至 134,205,56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1）。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其他事项导致股

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相关承诺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臧牧先生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

少 6 个月。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③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相应调整。 



 

 

④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⑤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⑥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本

人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

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

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

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黄文平先生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

少 6 个月。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③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相应调整。 

④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⑤本人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

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转让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减持比例可以

累积使用。 

⑥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⑦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本

人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

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

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

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臧辉先生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

少 6 个月。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③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相应调整。 

④本人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⑤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⑥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本

人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

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

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

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四）合肥成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巨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肥德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1： 

“①自本企业认购发行人股票导致发行人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

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该部分发行人股票，也不要求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②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③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

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④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票时将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⑤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出售股票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本企业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企业未履行上

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时直接扣除相应款

项。” 

（五）合肥鑫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①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1 合肥成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巨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德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认购公司股票导致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为 2019 年 3 月 21 日。 



 

 

②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

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③本人/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票时将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④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本企业出售股票收益归发行

人所有，本人/本企业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人/

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

权在分红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合肥鑫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928,623 股，其中 909,755

股限售期 12 个月，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上市流通，剩余 18,868 股为公司副总经理臧

辉先生的间接持股部分，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臧辉先生所做的承诺，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首发前股份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具体承

诺内容详见前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臧辉先生所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64,945,8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39%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3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臧牧 52,096,834 38.82% 52,096,834 0 

2 黄文平 8,141,509 6.07% 8,141,509 0 

3 臧辉 915,094 0.68% 915,094 0 

4 
合肥成泽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20,755 1.43% 1,920,755 0 

5 
合肥巨久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09,434 0.98% 1,309,434 0 

6 合肥德能企业管理合伙 543,396 0.40% 543,396 0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企业（有限合伙） 

7 
合肥鑫奥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8,868 0.01% 18,868 0 

合  计 64,945,890 48.39% 64,945,890 0 

（四）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64,945,890 36 

合计 - 64,945,890 36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

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